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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奸罪中对“明知幼女”的认定及未成年人

强奸幼女的量刑等

——刘某某强奸案

天津一中院·路诚

关键词 强奸罪 明知 幼女 量刑

裁判要点

1、在性侵幼女案件中，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年龄上，

应贯彻对幼女的“最高限度保护”和对性侵幼女的“最低限

度容忍”原则。除非辩方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行为人不明知，

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对方系幼女。

2、对具有恋爱关系的未成年人之间的性侵行为应该贯彻宽

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“宽”的一面，在对被告人量刑上要与

成年人性侵幼女相区别。

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、第十七条

第三款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依

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第 19 条

案件索引

一审：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（2014）静刑少初字第 8号（2014

年 4 月 10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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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审：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4）一中刑少终字第 26

号（2014 年 7 月 28 日）

基本案情

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：

2013 年 8 月上旬，被告人刘某某与被害人姜某某（女，

2000 年 3 月 29 日出生）经网上聊天相识。2013 年 8 月中旬

的一天下午，刘某某将姜某某带至本市静海县子牙镇天元宾

（旅）馆，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。此后，至同年 10 月 17

日，又多次与姜某某在天元宾（旅）馆等处所发生性关系，

致使姜某某怀孕并流产。同年 10 月 24 日，被害人报案。同

年 10 月 28 日刘某某被抓获归案。经鉴定，刘某某、姜某某

为该流产胎儿组织所属个体的生物学父母的几率大于

99.9999%。

被告人刘某某辩称：其不明知被害人未年满14周岁；其

与被害人是恋爱关系，并没有强迫对方发生性关系；已得到

被害人谅解，并且其未满18周。请求法院从轻处罚。

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认为：被害人亲属的证言证明，

户口本上登记被害人的年龄并非实际年龄，所以不能以被害

人亲属的口述年龄为准，不能认定被害人为幼女；被害人陈

述第一次与刘某某发生性关系时被强迫，但刘某某供述六次

性关系都是被害人自愿的，且双方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一起

去的宾馆，所以不能认定为强迫；被害人在饭店工作，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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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店不会招聘幼女作为服务员，所以被害人应当已经年满十

四周岁；被害人在子牙镇卫生院做彩超检查时，称自己是16

岁；且被害人一直对刘某某说自己是十六七岁。综上，刘某

某不明知被害人为幼女，不存在强奸的主观故意，所以根据

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应当认定刘某某无罪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13 年 8 月上旬，被告人刘某某多次

到本市静海县子牙商业街的川香食府吃饭，与女服务员姜某

某（2000 年 3 月 29 日出生）相识。同年 8 月中旬一天，被

告人刘某某带姜某某至本市静海县子牙镇天元旅馆客房内，

强行与姜某某发生两性关系。此后，至同年 10 月 17 日间，

被告人刘某某与姜某某又先后在静海县子牙镇天元旅馆、子

牙镇红绿灯路口北东侧旅馆、子牙镇小邀铺村刘某某家中和

子牙镇东兴泰洗浴住宿等处所多次发生两性关系，并致姜某

某怀孕后堕胎。同年 10 月 24 日，被害人姜某某报案。同年

10 月 28 日，公安机关将刘某某抓获归案。

在一审审理期间，被害人姜某某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，

经调解，双方达成协议，被告人刘某某及其家属一次性赔偿

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15000 元，被害人对其表示谅解。

裁判结果

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4月 10 日作出（2014）

静刑少初字第 8 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刘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六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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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判后，被告人刘某某提起上诉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

法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（2014）一中刑少终字第26号刑

事判决：一、维持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（2014）静刑少初

字第8号刑事判决定罪部分，即上诉人刘某某犯强奸罪；二、

撤销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（2014）静刑少初字第8号刑事

判决量刑部分，即对上诉人刘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；三、

上诉人刘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判决认为：上诉人刘某某为满足个人私欲，奸

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，应依法予以处

罚。鉴于上诉人刘某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，依法应从轻处

罚。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不构成犯罪以及不明知被害人系幼

女的上诉理由与事实相悖；上诉人的辩护人提出的无罪以及

刘某某不明知对方系幼女的辩护意见，根据不足，不予采纳。

上诉人刘某某提出的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，予

以采纳。一审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，定罪准确，审判程序合

法，但量刑不当，应予纠正。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征华犯

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

案例注解

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，现评论如下：

一、姜某某受到性侵害时的实际年龄是否系幼女

刘某某的辩护人认为，被害人亲属的证言证实的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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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龄和户口本上登记被害人的年龄不一致，所以不能认定被

害人是否系幼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

原则不能认定被害人姜某某为幼女。

本文认为，综合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姜某某系幼女。原

因如下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，对证据的真实性，

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。对证据的证明力，应当根据具

体情况，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、证据之间的联系等

方面进行审查判断。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，共同指向同一

待证事实，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，才

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本案中，据被害人姜某某的户籍信息记

载，其出生于 2000 年 3 月 29 日；其父亲姜明喜的证言证明，

其实际出生日期是 2000 年农历三月二十五，属大龙的；其

母亲刘春清的证言证明，其是 2000 年 3 月 29 日出生的，农

历生日是三月二十五，属大龙；其祖母姜忠花的证言证明，

姜某某今年十四虚岁，属大龙，公历生日是 4 月 23 日，农

历是三月。由于被害人姜某某出生在农村的卫生所，我国农

村户籍登记制度相对并不完善，可能存在按农历出生日期登

记、报户口时报错、户籍登记人员工作失误、家长虚报年龄

等问题。
1
所以户籍登记的信息跟被害人亲属陈述的出生日期

并不能完全吻合情有可原。上述证人证言一致证明姜某某于

1 参见黄尔梅主编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

指导与理解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，第 9—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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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年农历三月一天出生，结合姜某某受到上诉人刘某某性

侵害的时间是在 2013 年 8 月中旬至同年 10 月 17 日之间的

事实，应认定刘某某犯罪时被害人姜某某实际年龄未年满 14

周岁。据此，可以认定被害人姜某某受到性侵时系幼女。

二、刘某某在犯罪过程中是否明知被害人系幼女

关于在奸淫幼女的案件中是否需要行为人明知对方系

幼女的问题，理论上一直有争议。一种观点认为，奸淫幼女

的案件中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对方系幼女，主要理由是刑法

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并没有规定行为人主观上的“明知”

要件。
2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奸淫幼女的案件也不能突破责任原

则，行为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就是主观上具备明知对方系

幼女。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并没有否定“明

知”要件，其目的是特殊保护幼女。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

理解应该是：“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女方一定或者可能是幼女，

或者不管女方是否幼女，而决意实施奸淫行为，被奸淫的女

方又确实是幼女的，就成立奸淫幼女类型的强奸罪。”
3

近年来，随着河南官员李某强奸、猥亵11名幼女案、海

南校长带女生开房等案件被媒体曝光，性侵幼女成了全社会

关注的焦点。在法治较为发达的日本，在性侵未成年犯罪问

题上“及时反应社会变化，顺应国际化潮流，不断完善法律

2 参见何秉松主编：《刑法教科书》（上卷）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，第 312页。
3 张明楷：《刑法学》（第三版），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，第 654—655页。



7

制度”
4
。我国司法为了及时应对这样的社会形势，同时为了

消除歧见，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奸淫幼女犯罪的认定标准，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出台了《关

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（简称《性侵意

见》）。《性侵意见》第19条实际上明确了以下问题：第一，

奸淫幼女犯罪需要行为人主观上“明知”对方系幼女，这里

的“明知”包括“明知”和“应当明知”；第二，未满十二

周岁的幼女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“明知”；第三，已满十

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，从其身体发育状况、言谈举止、

衣着特征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，而实施奸淫等

性侵害行为的，应当认定行为人“明知”对方是幼女。

本案中，关于刘某某是否明知姜某某未满十四周岁的问

题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上诉人刘某某明知姜

某某系幼女的证据不足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被害人姜某某2013年8月5日至同年9月先后到在

川香食府当服务员，9月份又到、子牙镇王二庄村红绿灯北

边瑞余烤鱼堂当过一个多月的服务员，期间与上诉人刘某某

相识，故从被害人饭店做服务员的职业所决定的生活作息规

律来看，上诉人刘某某仅凭在饭店与姜某某的接触无从是不

能推断被害人出姜某某的年龄的系幼女。

其次，根据证人张某、陈某某、东某某的证人证言证实

4 刘建利：《日本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》，载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2014年第1期，

第2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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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，姜某某一直向他们说自己已年满十四周岁，并且有与

姜某某本人其打工都向别人说十六岁的陈述陈述的相关内

容相符予以佐证。可以推断姜某某一直在向周围的人宣称自

己已满十四周岁，这进一步加大了上诉人刘某某认识到被害

人可能系幼女的困难。

最后，且被害人姜某某两次在公安机关所做两次陈述证

表明，其向刘某某说过其自己已经十六周岁，并且还向刘某

某表示户口本上的岁数登记的出生日期是错误的。这一细节

与上诉人刘某某的供述一致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，综合本案的证据，可以认定刘某某性

侵姜某某时明知对方系幼女。本文认同第二种意见。理由如

下：

其一，有证据证明刘某某在性侵姜某某前看过姜某某的

户籍信息。

被害人姜某某于 2013 年 8 月 5 日至同年 9 月先后在川

香食府、子牙镇王二庄村瑞余烤鱼堂做服务员期间与上诉人

刘某某相识，上诉人刘某某仅凭在饭店与姜某某的接触虽不

能了解姜某某的实际年龄，但结合被害人姜某某陈述的刘某

某看到过其户口本复印件上是十三周岁。后姜某某告诉刘华

户口上的岁数是错的，以及刘某某供述的姜某某说过她十六

周岁，也说过她户口本上是十三周岁，她还说户口本上的年

龄是错的等情节内容，能够相互印证。总之，被告人供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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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陈述在这个细节上基本一致，可以证明刘某某确实看

过姜某某的户籍信息。

本案跟其他一般案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被害人姜某某

一直在饭店打工，而不是在学校学习。如果被害人系小学生

或者初中生，并且被告人明知这一点，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被

告人明知对方肯定系幼女。
5
本案中，姜某某恰恰不是学生。

从一般人的经验推断来看，不会相信一个不满十四周岁的孩

子没有接受义务教育，在饭店从事服务员工作，同时也不会

相信有哪家的老板会冒着违法风险，雇佣一个幼女作为服务

员。所以，上诉人刘某某辩称自己不明知对方系幼女似乎有

一定道理。但是，本案的关键事实就是刘某某事前已经看过

姜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所以就刘某某的主观心态来看，其

肯定知道刘某某可能不满十四周岁。

其二，证人马某某、马某的辨认笔录中姜某某的照片证

明，姜某某身体发育并非较为成熟。

本案中，需要寻找双方发生性关系时姜某某的身体发育

状况。案发后，侦查机关没有及时固定证据姜某某身体发育

情况的证据。但是，侦查机关在组织刘某某和姜某某开房的

老板马某某和马某对两人进行辨认时，对姜某某进行了照

相，姜某某这时的身体法院情况可以作为认定其年龄的参

考。在证人马某某、马某的辨认笔录中存在姜某某的照片，

5 参见黄尔梅主编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

指导与理解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，第 26—30页。



10

从其中的照片中来看，姜某某身体发育一般，并非较为成熟，

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会意识到其可能系幼女。

需要说明，姜某某那时的照片只是一项参考资料，法官

可以据此进行刘某某是否明知姜某某系幼女的内心确认。但

是，姜某某的照片只是辨认笔录证据的一部分，不能单独作

为认定刘某某明知姜某某系幼女的证据。

其三，为贯彻特殊保护幼女的刑事政策，司法机关在对

被告人是否“明知”女方系幼女认定上应该宽松掌握。

一方面，《性侵意见》并没有借鉴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

任，还是恪守大陆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，要求行为人对幼

女主观上需要“明知对方系幼女”。
6
另一方面，幼女身心、

智力发育都不成熟，性防卫能力较低，《性侵意见》贯彻的

指导思想就是对幼女的“最高限度保护”和对性侵幼女的“最

低限度容忍”。

为了平衡责任主义和对幼女的特殊保护，针对性侵未满

十二周岁的耨女，《性侵意见》第19条实际上是采取了对行

为人明知幼女的推定原则；针对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

的幼女，司法机关在认定被告人是否“明知”女方系幼女认

定上应该宽松掌握。即，控方只要能证明被告人可能知道对

方系幼女，即可认定被告人主观上“明知对方系幼女”。对

辩方提出的“不明知对方系幼女”的辩解理由，除非有确切

6 参见刘宪权：《性侵幼女构成强奸仍应以“明知”为前提》，载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2014年第 1期，第 4
—1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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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系幼女，才可以采纳其的

辩护理由，其余情况对辩方的辩护理由一般应从严掌握。例

如，在被告人李某某强奸一案中，被害人李某持捡得的身份

证声称自己已满十六周岁，刻意隐瞒自己未满十四周岁的事

实，与一家电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。被告人李某某在这家电

子公司与李某相识，对其真实年龄无从知晓。
7
只有像这样的

特殊情况，才可以认定被告人不明知对方系幼女。

三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刘某某的量刑是否过重

本案中上诉人刘某某实施性侵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，如

何在未成年人性侵幼女的案件中平衡对未成年被告人“教

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方针和对幼女特殊保护原则是一个难题。

《性侵意见》第 27 条规定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

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，情节轻微，未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该条规定虽然明确限定为已满十四周岁

不满十六周岁的犯罪人，但是实际上确立的是对未成年人与

幼女交往过程中发生性行为的处理原则。即，对性侵幼女的

案件也应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对具有恋爱关系的未

成年人之间的性侵行为应该从宽掌握。

另外，从域外立法经验来看，发生在未成年之间的性侵

行为一般也都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。比如，“根据意大利刑

法的规定，除采取暴力、胁迫等强制手段外，未成年人同不

7 参见黄尔梅主编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

指导与理解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，第 141—14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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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 13 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，如果相互间的年龄差

距不超过三年，不予处罚。美国一些司法管辖区将未成年被

告人与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差距大小，作为认定被告人构成

不同严重等级性侵害犯罪的考量因素。”
8

上诉人刘某某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，依法应判处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根据《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

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》（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的

规定，奸淫幼女一人的，在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

量刑起点。本案系未成年人之间的性侵行为，双方年龄差距

不大，可以将量刑起点确定为四年有期徒刑。本案中，上诉

人刘某某的从重量刑的因素包括性侵幼女、多次性侵、导致

被害人怀孕。根据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对同一幼女实施奸

淫多次的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以下。本案中，刘某某奸淫姜

某某六次之多，增加基准刑的 30%。另外考虑到刘某某奸淫

姜某某致其怀孕，可以认定为《实施细则》中规定的“其他

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”，本案增加基准刑的 20%。对刘某某从

轻量刑的因素包括未成年犯罪、双方一直在交往、除第一次

以外姜某某同意与刘某某发生性关系、刘某某家属已经对被

害人进行了赔偿、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情节。由于未成年人

之间性侵行为中的双方一直在交往、除第一次以外姜某某同

意与刘某某发生性关系两个情节在确定量刑起点时，已经作

8 黄尔梅主编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政策案例指导

与理解适用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，第 4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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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考量因素，因此在确定被告人宣告刑时不再考虑。根据

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刘某某未成年犯罪、赔偿对方并得到

对方谅解的情节可以分别减少基准刑的 30%、20%。所以，刘

某某从重增加基准刑为 50%，从轻减少基准刑也是 50%，对

被告人刘某某的宣告刑应在四年有期徒刑上下。

综上，一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刘某某量刑时考虑了多次奸

淫幼女、造成被害人怀孕等情节，但未充分考虑上诉人刘某

某实施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，系未成年人

犯罪，上诉人刘某某及其家属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，被害人

姜某某除第一次以外与刘某某发生性关系均系自愿等法定、

酌定量刑情节。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刘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

有期徒刑六年量刑过重，应依法改判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

诉人刘某某犯强奸罪有期徒刑四年是适当的。

第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：郭 娜、郑永兰、王明琴

第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：李 强、侯金砖、路 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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